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措施的最新情況  

 

 

目的  

 

  本文件匯報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相關措施的進展。  

 

 

背景  

 

2 .   政府在二零一五年一月公布採納一系列措施，延長公務員服

務年期。這些措施旨在為各局／部門提供可調校的方案，讓他們靈活

處理其短中期人力需求，同時長遠來說，協助公務員隊伍應付未來香

港人口變化所帶來的挑戰。我們上次在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日的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透過立法會 C B(4 )5 54 /1 6 -1 7( 06 )號文件，向委員匯報

推行以下措施的進展：  

 

( a )  提高在 二零一五年六月 一日或之後新入 職公務員的退休年

齡，文職職系為 65  歲，紀律部隊職系為 6 0  歲 (不論職級 )，

作為應付人口挑戰的長遠解決方案；  

 

( b )  在二零 一五年十一月 推 出新的 退休後服 務合約計劃 ，讓各

局  ／部門可 採用靈活的方法，以合約形式聘用退休╱即將

退休公 務員處理需要特 定公務員專門知 識╱經驗的臨時、

有時限、季節性或兼職工作；以及  

 

( c )  自二零一六年二月起修訂了處理現職公務員達退休年齡後最

後延長服務申請的安排，包括將最長受僱期上限由 90 天提

高至 1 20  天和適度放寬審批準則，以應付各局／部門不同的

運作及繼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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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進展  

 

3 .   另一項在二零一五年一月公布的措施，是為現職公務員繼續

受僱超過 12 0 天。自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後，我

們已經就現職公務員繼續受僱較長時間 (下稱「繼續受僱」 )的經調整

機制的執行指引完成諮詢職方的工作。經調整的繼續受僱機制已在二

零一七年六月一日實施。在該機制下，各局╱部門可更靈活地因應個

別職級的運作需要、繼任安排和招聘情況，挽留具經驗並達退休年齡

的公務員，最長可達五年。  

 

4 .   具體而言，如有關部門／職系首長在考慮相關的客觀準則後

確定某職級有繼續受僱的需要，會邀請所有合資格公務員提交繼續受

僱的申請。有關的局／部門會召開繼續受僱遴選委員會，在審核所收

到的申請時，應考慮在確定是否需要繼續受僱和相關空缺的數目時所

考慮的因素，以及申請人的健康狀況、表現和品行等。至於在每次繼

續受僱遴選工作中可批准的繼續受僱期，晉升職級一般應為 12 個曆

月或以下，而入職職級／單一職級職系則為 12 或 1 8 個曆月。在制衡

方面，批核當局在批准繼續受僱申請前須徵詢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如 職 級屬 公務 員敍 用 委員 會 的 職權 範 圍內 ， 亦 須徵 詢 該委 員會 的意

見。至今有超過 20 個繼續受僱工作已經開展。  

 

5 .   隨着經調整的繼續受僱機制在二零一七年六月實施，二零一

五年一月公布的所有措施現已全面落實。  

 

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公布的新措施  

 

6 .   儘管已落實上述措施，但預計人口高齡化及勞動人口萎縮所

帶來的挑戰將會持續。根據政府統計處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公布的最新

人口推算，本港勞動人口預計會由二零二一年的 36 8 萬高峯回落至二

零三一年的 3 51 萬，隨後至二零三八年將徘徊在約 3 50 萬的低位，之

後再進一步下跌。由於大多數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五

月三十一日之間入職的現職公務員會在 15 至 2 5 年後 (即二零三零年至

二零四零年左右 )陸續達到現行規定的退休年齡，因此為配合增加勞

動力的目標和回應現職公務員的訴求，行政長官於二零一七年施政報

告中宣布讓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與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之間入

職政府的現職公務員選擇在 65 歲 (文職職系 )或 6 0 歲 (紀律部隊職系 )退

休。  

 

7 .   施政報告宣布後，我們已就措施擬定建議執行框架。框架涵

蓋主要的執行事宜，例如界定合符資格的公務員、選擇延遲退休後的

聘用條款、須作出選擇的期限，以及為在選擇期結束前後行將退休的

合資格公務員而設的特別安排等。我們正就上述執行事宜展開諮詢，

收集職方及職系／部門管方的意見。視乎收集到的意見，我們會敲定

執行細節，並希望盡快推行有關措施。  



   3 

 

 

徵詢意見  

 

8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八年二月  

 


